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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             

106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106年1月14日(六)上午11時30分  

會議地點：雲林縣水林鄉公所1樓行政室  

主    席：林召集人金陽  

出席人員：蔡委員金保、黃委員慧玲、蔡委員聰智(請

假) 

列席人員：程總幹事源宏(請假)、吳副總幹事成發、

第一組林組長良壽、第四組吳組長秀蕙、

行政室陳主任昭如、政風室邱主任怡如(請

假) 、雲林縣水林鄉公所李主任秘書三彬、

雲林縣水林鄉戶政事務所許主任順續 

記    錄：楊課員惠敏 

壹、 主席宣布開會： 

本會監察小組現有委員4人，在場委員人數

3人，請假委員1人，現在開始開會。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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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繕具本會監察小組 105 年第 12 次會議紀錄，報請

公鑒。 

    決定：紀錄確認。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本縣水林鄉第20屆鄉民代表(第2選舉區)缺額補

選，候選人吳明融申請增設競選辦事處1處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4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按旨揭候選人吳明融君於登記截止日申請設置

競選辦事處一處，經本會105年第12次監察小組

會議、本會第447次委員會議審查通過，本會105

年12月29日雲選第1053450231號函准予設置在

案(如會議資料第21頁)。 

三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96年11月14日中選法字第

0960009115號函釋：「候選人已依公職人員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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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罷免法…規定，設競選辦事處者，登記後申

請增減或變更其住址，…，基於服務候選人原

則，其申請增減或變更其地址之時間，不受限

制。」故競選辦事處設置後，其後若有增減、

變更，受理時間不受(登記截止)限制。 

辦法：旨揭增設地址，經水林鄉選務作業中心指派專 

人前往現地查證，尚查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44 條規定禁設地點情事，因本縣水林

鄉第20屆鄉民代表(第2選舉區)缺額補選競選

期間為本(106)年 1 月 9 日至 1 月 13 日，為免

影響候選人權益，本諸服務候選人之原則，爰

循例由本會 106年 1月 10日雲選第 106345001

號函先行函覆候選人准予設置(如會議資料第

22-24 頁) ，並將處置情形提報監察小組會議

審議。 

決議：審查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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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 

案由：本縣水林鄉第20屆鄉民代表(第2選舉區)缺額補

選，投開票所監察人員異動名冊（請參閱另冊

裝訂之會議資料）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7條

規定，監察小組會議討論關於投開票所監察員

資格審查及遴選事項。 

二、 按「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」第

10條規定，「主任監察員、監察員經派充後應

通知其參加講習。未經核准而不參加講習者，

視為放棄擔任投票所、開票所監察員，由直轄

市、縣 (市) 選舉委員會另行遴派。」第9條第3

項規定，「候選人或政黨推薦之監察員於投票

開始時不到場執行職務時，…原監察員視為放

棄擔任。」  

辦法：旨揭投開票所監察人員異動名冊請委員審議。 

決議：審查通過，續提報委員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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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 

案由：本縣水林鄉第20屆鄉民代表(第2選舉區)缺額補

選選務工作交流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辦理。 

與會人員意見交流： 

雲林縣水林鄉公所李主任秘書三彬:感謝選舉委員

會及選監委員對本次代表補選之協助，也

實際到現場關心第一線投開票所之工作人

員情況，過去本人在其他單位服務時，也

曾經遇過法院選舉訴訟案件驗票事宜，第

一線工作人員雖已極盡小心謹慎判斷選舉

有效票無效票之認定，然而法院有時可能

會對單一張選票有不同之判定，有時在得

票數些微差距僅有一、二票的情況下，可

能就會有當選結果翻轉的情況，必須要十

分小心。 

林召集人金陽:為利於選舉投開票工作順利進行，選務

機關與司法機關在選監檢警工作聯繫上均保持

良好的互動。由於中央選舉委員會對有效票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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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票之認定疑義訂有一份認定圖例，投票日前

就會列入工作人員講習教材，且於投開票所皆

張貼公視於眾，開票時如有疑義，工作人員及

現場觀看開票民眾均能夠依該認定圖例辦理，

至於選舉訴訟，法官查驗選票亦應依上開圖例

認定有效票無效票，不過偶而因印泥汙染選票

會增加在短時間內認定的難度，這一點確實是

工作人員比較辛苦之處。 

雲林縣水林鄉戶政事務所許主任順續: 現行選舉罷免

法經過幾次修正，愈來愈能發揮防弊功效。譬

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5條規定:為二種以

上候選人登記時，其登記均無效。本人建議修

正為以登記在前者為有效，登記在後者均無效。

以杜絕可能的搓圓仔湯行為。 

第一組林組長良壽:選務工作的辦理長期以來本會與

各鄉鎮選務作業中心皆有良好之配合，這次補

選工作要特別感謝水林鄉公所幾乎動員所有工

作夥伴，包括投開票所皆由公所員工擔任。 

林召集人金陽:再次感謝參與本次補選之工作人員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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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選務意見選委會均會納入評估並適時向中央

選舉委員會反映，再次預祝今日補選工作順利

圓滿，並祝福所有同仁身體健康家庭幸福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柒、散會：下午12時30分。 

 


